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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關114年1月份報關業者違規態樣

處分
情形

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3條、第35條
關稅法第84條

未依規定於「申請審驗方式」欄填8 警告1次

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31條、第34條
關稅法第84條

連續無營業紀錄期間已逾6個月

警告1次，
並限期文到
翌日起14日
內改正

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31條、第34條
關稅法第84條

連續無營業紀錄期間已逾6個月

警告1次，
並限期文到
翌日起14日
內改正

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24條、第36條
關稅法第84條

警告1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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